《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党建工作的指导”“加强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业务活动、对外交往的管理”等。制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实际举措，是社会团体规范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2001年公布、2010年修正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虽然对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等相关工作进行了规定，但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特别是有关设立条件和程序、议事办事机构设置、负责人管理、业务活动管理等仍不健全。近年来，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运行和管理方面暴露出不少问题，亟待完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制度，压实社会团体管理主体责任，强化监管力度，促进其规范运行。
自2025年初启动《办法》起草工作以来，民政部组建立法工作专班，多次召开立法座谈会听取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地方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代表等对重点难点问题意见建议，书面征求34家全国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32个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意见，完成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经对各方意见进行逐条研究、充分吸纳，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制定《办法》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坚持守正与创新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充分吸收现有制度有效内容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借鉴其他领域有益做法，着力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推进制度建设与时俱进。

草案共30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概念界定、法律地位及党建工作基本规定。明确分支机构是按照会员组成的特点或者业务范围的划分所设立的，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某项专门业务活动的机构，规定代表机构只能代表社会团体从事联络、交流、服务等交办事项；强调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要求社会团体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党建教育引导，按规定成立党组织或按要求开展党的工作（第二条至第四条）。

（二）关于设立、变更和终止。主要规定了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原则和条件，明确社会团体应当依据章程规定，按照实际需要、管理能力、统一要求等，严格控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数量；规范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程序，细化了终止情形（第五条至第八条）。

（三）关于内部管理和活动准则。主要规定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议事办事机构设置，负责人设置、任职和考核的有关条件和程序；规范了授权事项管理，活动管理，财务和印章管理等要求；明确了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有关考核评价、信息公开、监督保障等具体要求和相关事项（第九条至第二十四条）。
（四）关于监督管理。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应加强对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进行指导和监管，列明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的主要情形及法律责任适用规则（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六条）。
（五）关于其他事项。明确《办法》调整范围，社会团体专项基金管理机构和国际性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参照本办法管理；设置过渡期规定，社会团体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对已经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情形的进行调整规范（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分支机构的议事机构。目前大多数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设置了与社会团体法人相同或相似的组织架构（如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使用相同的负责人称谓（如会长、副会长等），造成社会团体法人与其分支机构主体界限和权责范围的混淆，带来管理风险。对此，《办法》草案明确分支机构不得设置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等法人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召开委员会议等议事机构研究重要事项，设置相关办事岗位或者部门，以引导分支机构回归本位，规范运作。
（二）关于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印章管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印章失管失控是造成社会团体违法违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办法》草案明确规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一律使用该社会团体印章，并强调社会团体应当制定印章管理制度，规范印章使用行为。


